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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资料(私隐)条例简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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欢迎来到「《个人资料(私隐)条例》简介网上讲座」。

在这个单元，我们将会用深入浅出的方法介绍《个人资料(私隐)条例》

(下称「私隐条例」)，让大家认识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应用私隐条例，

希望能够提高大家保障个人资料私隐的意识。

如欲得悉私隐条例的全文，请浏览网页内「条例简介」部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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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是一个独立的法定机构。

公署由个人资料私隐专员掌管，私隐专员由行政长官委任，主要职责

包括推动、监察及监管各界遵守私隐条例的规定，当中包括调查投诉、

发出实务守则及指引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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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隐专员公署的政策纲要，是采取合乎经济效益及有效率的措施，以

监察及监管私隐条例的执行，并且推广市民的个人资料私隐权益。

《个人资料(私隐)条例》于 1996 年 12 月 20 日正式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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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我将为大家阐释私隐条例的涵盖范围及释义。

私隐条例规管任何收集、持有、处理或使用个人资料的人士，当中包

括私营机构、公营机构及政府部门。

根据私隐条例的释义，个人资料是指能够切实可行确定一名在世人士

身份的资料，而有关资料是可以作出查阅或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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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包括个人姓名、电话号码、地址、性别、年龄、职

业、薪金、国籍、相片、身份证号码及医疗纪录等等的资料。



6

(第 6 页)

任何人或机构在收集、持有、处理或使用个人资料的时候，必须遵从

私隐条例内订明的六项保障资料原则。

以下我将具体地为大家介绍六项保障资料原则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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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原则 ─ 收集个人资料的目的及方式

第 1 项原则是有关收集个人资料的目的及方式。

私隐条例规定须要用合法及公平的方式收集个人资料。

例如，盗用他人的银行户口纪录，或信用咭资料，是属于用不合法的

方式去收集个人资料。

如果机构以蓄意误导的手法来收集个人资料，是属于不公平的收集方

式。例如，如果一间公司借着招聘活动去收集求职人士的个人资料，

但其实根本并无招聘员工一事，只是用招聘的借口收集资料，那么该

公司就是用不公平的手法收集个人资料。

而收集资料的目的，必须与机构的职能或者活动有关。

例如，一般来说，银行只能够向客户收集与提供金融服务有关的资料，

而医院亦只能够向病人收集与提供医疗服务有关的资料。

而收集的资料足够便可，不应超过有关目的的实际需要。

例如，雇主为了发放薪金的目的，可能须要收集员工的银行帐户号码，

雇主不应就此等目的而收集其它无关的资料，例如员工银行户口存款

数目资料，否则，就属于过度收集员工的资料。



8

(第 8 页)

向个别人士收集个人资料的时候，必须告知他/她下列事项：

包括：

- 该等资料将会用于甚么目的；

- 该等资料可能会转移给甚么类别的人；

- 若他/她不提供该等资料所须承受的后果；及

- 当事人有权要求查阅及改正该等资料。

最好的做法，是提供一份「收集个人资料声明」，清楚述明以上事项。

这份声明，最好印在资料收集表格上，例如，客户向银行申请服务时，

银行可在申请表里提供一份「收集个人资料声明」。

另一个做法，是在当眼地点展示这项声明。

例如，物业管理公司如果要收集访客的个人资料，就应该张贴显眼的

告示，述明收集资料的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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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原则 ─ 个人资料的准确性及保留期间

第 2 项原则是有关个人资料的准确性及保留期间。意思即是机构所保存的

个人资料必须是准确的，而资料的保存期间不能超过实际需要。

例如，银行客户如更改了通讯地址并已通知银行，有关银行就须尽快更新

资料，确保日后使用新地址与客户通讯。

如果机构怀疑所持有的个人资料不准确，就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有关资料。

例如，机构寄出的邮件经常被退回。这可能表示邮件所用的地址不准确，

机构如有怀疑，就应该停止使用有关地址，直至更新该等资料为止。

私隐条例规定，个人资料的保存期间不能够超过实际需要。

那么收集得来的个人资料可以保留多久呢？

由于每间机构的收集及使用的情况有所不同，所以私隐条例并无订明一个

固定的资料保留期，机构应该因应自己的情况，于有关资料已经达到收集

的目的后，考虑是否有合理理由继续保留该等资料。

例如，如果雇主打算为了日后招聘活动的目的而保留落选应征者的个人资

料，就应该通知落选人士有关资料的保留期，一般来说，落选应征者资料

的保留期不应超过两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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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原则 ─ 个人资料的使用

第 3 项原则是有关个人资料的使用。

私隐条例规定除非得到当事人的「订明同意」，否则不可以改变资料

的用途，只可将个人资料用于当初收集资料时所述明的用途。

例如，如果一间机构将向其求职人士的履历，公开张贴在机构的告示

板，就可能属于改变了资料的用途。因为该机构收集求职人士的履历，

应该只用于招聘用途上，所以除了获授权处理招聘事宜的员工外，机

构不应该向其它员工披露该名求职人士的资料。

甚么是「订明同意」呢？

「订明同意」是指当事人明确及自愿给予的同意。“默许”又或是不

作回应，并不构成「订明同意」。一般来说，当事人必须在有选择的

情况下作出的同意，才属于订明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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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原则 ─ 个人资料的保安

第 4 项原则是有关个人资料的保安。私隐条例规定机构须要采取适当

的保安措施保障个人资料。

机构必须确保个人资料得到足够保障，避免有人在未获准许或意外的

情况下，去查阅、处理、删除或者使用该等资料。

对于敏感度愈高的个人资料，例如身份证号码、银行账户资料、健康

状况资料等等，就应该采取愈高程度的保安措施。

在处理资料方面，亦要有适当的措施，例如，在弃置机密文件之前，

最好先用碎纸机把文件剪碎。

在储存或传送资料的时候，要有妥善的安排，防止有人在未获准许或

意外的情况下阅读或截取到当中的资料。

例如，在传真机密资料时，最好事先通知对方等候接收文件。

而获授权处理个人资料的员工要有良好操守、审慎态度及办事能力。

一般来说，如果机构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，最好指派一名员工出任保

障资料主任，负责个人资料私隐方面的政策，以及在机构内推动保障

私隐的文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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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原则 ─ 资讯须在一般情况下可提供

第 5 项原则是确保他人能够知道机构所制定的个人资料私隐政策，包

括机构所持有个人资料的类别以及用途，以及有关个人资料方面的政

策及实务。

最好的做法，是制定一份机构的「私隐政策声明」，当中可以包括有

关资料的准确性、保留期、保安、处理查阅资料及改正资料方面等等

的措施。

机构可以透过公司简介，又或是公司的网页，提供有关政策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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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原则 ─ 查阅个人资料

第 6 项原则是有关查阅个人资料的权利。

此项原则订明当事人有权要求某个机构或者某个政府部门，证实是否

持有其个人资料，以及有权要求获得有关资料的副本；如果发现副本

内的个人资料不准确，则有权要求改正有关资料。

例如，市民可以向信贷资料服务机构，索取一份属于自己信贷记录的

副本。

机构须要在法定的 40 日内，依从有关查阅资料及改正资料要求。

如果机构未能在时限内处理，亦须要在 40 日内作出回复及提供理由。

个别人士有责任提出清楚而明确的查阅资料要求，公署为协助市民提

出查阅资料要求，发出了一份查阅资料要求表格 – OPS003。

另外，私隐条例准许有关机构就依从查阅资料要求而收取合理费用，

一般来说，机构不可以收取超过依从查阅资料要求所需要的直接成

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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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在首次使用个人资料作直接促销用途时，必须告知有关人士，他

/她可要求机构停止将其个人资料作直接促销用途。

如有关人士提出这项要求，机构须按该等指示照办。

根据条例的释义，当使用一名人士的个人资料，透过邮寄、电子邮件、

图文传真或电话去进行直销，均受到这项规定所规管。

虽然上述的规定只在机构第一次使用个人资料作直接促销时适用，较

好的做法是当每次向个别人士发出宣传资料的时候，都应告知有关人

士，他/她可选择不再继续收到直销资料。

例如，宣传资料内可提供一栏予收件人填写选择不再接收直销资料，

方便收件人填妥后寄回有关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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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隐条例内亦有一些特订的豁免事项，可以不受条例中某些条文的规

限。

该等豁免事项的目的是为市民的日常生活提供方便，以及维护社会和

公众利益。

一般来说，与消闲目的或家居用途有关的个人资料，通常都得到豁免，

不受条例所规限。

为了保障公众在保安、防卫、防止或侦查罪案、评税或收税、新闻活

动及健康方面等等的利益，机构可以得到豁免，不需要受到有关查阅

资料要求及限制资料用途方面的规限。

例如，警方在进行刑事调查的时候，要求机构提供某员工的个人资料，

假如机构有理由相信不披露有关资料，会妨碍到警方调查，那么机构

可以考虑是否引用私隐条例中豁免条文的保护，在未获得该名员工同

意的情况下，向警方披露其个人资料。

请注意，机构是要自行决定是否引用豁免条文，法例并没有硬性规定

机构必须引用豁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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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私隐条例，私隐专员可以核准及发出实务守则，就条例的规定提

供实务性指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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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隐专员核准的实务守则，包括：

–《身分证号码及其他身分代号实务守则》

–《个人信贷资料实务守则》

–《人力资源管理实务守则》

如欲得悉各份实务守则的内容，请浏览网页内「实务守则及相关刊物」

部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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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调解方式解决问题：

公署对投诉进行初步查询后，会将初步意见通知被投诉者，并要求被

投诉者采取纠正措施，以解决投诉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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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及执法行动：

如无法透过调解去解决争端，私隐专员可能会作出正式调查。当然，

假如投诉个案中涉嫌违例事项的性质严重，私隐专员亦可立即进行正

式调查。

如调查证实资料使用者确有违反私隐条例的规定，公署会向有关资料

使用者发出执行通知，指令其采取必要补救措施，以免触犯条例的规

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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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违反执行通知的规定，即属犯法，可被判处罚款或监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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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如个别人士因为他人违反私隐条例规定而蒙受损害，包括感情方面

的损害，他/她有权循民事诉讼向有关人士索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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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想更清楚认识《个人资料(私隐)条例》，欢迎你

继续浏览本网站；你亦可致电公署热线 2827 2827，与公署职员联络。


